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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庙宇的意义转变 

——赤湾天后庙碑铭解析 

 

刘志伟 

 

 

位于深圳南山区的赤湾天后庙，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曾经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最著名的一座天后庙。它座落在珠江口东岸一个向西南伸展的半岛上，北倚南山，

南面伶仃洋，其地理位置虽然偏于珠江三角洲的东南隅，但这里历来是由珠江口

出发向外洋航行的起航地。①在清代中期以后，这座偏于一隅的天后庙成了珠江

三角洲地区最重要的一间由官府致祭的天后庙。②明清时期，赤湾天后庙历经多

次重修，留下了不少修建碑记。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赤湾天后庙的历次重修碑记，

讨论这间被认为是“官方”庙宇的著名天后庙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表现出来的不

同的意义。 

 

一  朝廷使臣的航海保护神 

赤湾天后庙始建的年代，有传说创建于宋代，但史籍无稽。由明代以前有关

广东地区天妃崇拜的记载看，天妃崇拜，虽然在宋代已经从福建传播到珠江三角

洲地区，③但就赤湾这个地点而言，即使在明代以前有天后庙存在，也不会象清

代以后那样声名显赫。事实上，广东的天妃庙获得朝廷赐额并列入国家祀典，由

官府致祭，始于洪武元年永嘉侯朱亮祖平定广东后在广州城南所建的天妃庙。④廖

永忠率领的明朝军队是从福建出发，经海路平定广东的，甫夺取广州城，就修建

天后宫，并敕封赐额，显然是明朝大军认为其得以顺利平定广东，是得到了天妃

的护佑。所以明初广州天妃宫的建立，具有相当强烈的军事征服和确立明王朝统

治的象征意义。而这时，赤湾天后宫似乎还没有建立，即使已有天后庙，也显然

不象后来那样重要。 

                                                            
① 明黄衷《海语》：“往暹罗、满剌加，皆由东莞南亭门放洋。”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6《神语：海神》。 
③ 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海事博物馆出版，1995 年。 
④ 康熙《番禺县志》卷 9《祀典》：“天妃宫……明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建。敕加圣号，春秋二仲祭

日，有司继南海神致祭。”王圻《续文献通考》卷 110《郊社考》中列出明代“祀典所载及修建遣祭祠庙”

中的天妃庙除了湄洲以外，只有广州府一间，可见洪武元年在广州所建这座天后庙在明代有着特殊的地位。 



336 

同广州天后宫的建立具有强烈的作为王朝军事征服的象征意义不同，赤湾天

后宫，一开始是作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的庙宇建立起来的。康熙年间，王应华《赤

湾天妃庙记》云：① 

 

虎门为吾粤中路咽喉地，凡朝绅由广出使，与占城、暹罗、爪哇、真腊、

满剌加、三佛齐诸国所贡献由广入者，悉舣舶于此。大洋之外，风迅叵测，

往往多漂没。明永乐间，中使张源始祠天妃于赤湾以卜济。 

 

据此，赤湾天妃庙是永乐年间由出使南洋的宦官张源始建。万历十二年吴国

光撰《重修赤湾天妃庙记》也说是“永乐八年钦差中贵张源使暹罗，始立庙”。
②但据天顺八年黄谏撰《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③云： 

 

天妃行祠，海滨地皆有，而东莞则有二：一在县西百余里赤湾南山下，

凡使外国者，具太牢祭於海岸沙上，太牢去肉留皮，以草实之，祭毕沉於海。

永乐初，中贵张公源使暹罗国，先祀天妃，得吉兆，然后辞沙。天妃旧有庙，

公复建殿宇於旧庙东南…… 

 

按照这里的说法，这里原来似乎已经有一间小庙，张源只是在旧庙旁加建了

大殿，究竟真相如何，我们一时无从查考。修建赤湾天妃庙的张源，大概即《明

史·外国传》等史籍中记载多次出使暹罗等国的张原。在湄洲天后显灵的传说中，

也有一个张源在永乐十九年出使榜葛剌国的时候，在海上遇险，得到天后拯救的

故事，④ 相信与修建赤湾天妃宫的张源也是同一人。明永乐年间，多次被朝廷派

遣出使，在他出使航行的出发地修建天妃庙，显然是合乎情理的。又据崇祯《东

莞县志》卷三学校志载：“英烈天妃庙……永乐六年内官张元建于海月岩。”估

计这位张元也与张原（源）为同一人，而海月岩在赤湾之北的虎门之内，⑤可见

张原先后在虎门一带所建天妃宫并不只一处。我以为，在明代初年，列入国家祀

典的是湄洲和广州的天妃宫，沿海各地所建天妃宫则只作为“行祠”，赤湾天妃

宫初时只是其中之一座，并无特别的地位。 

然而，在明代前期，明王朝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甚为密切，使节往来频繁，其

中不少经广州由珠江口的虎门出洋。而赤湾因其地理位置和周围形势的独特成为

                                                            
① 康熙《东莞县志》卷 9《祠庙》，东莞市人民政府重印本，1994 年，第 273 页。 
② 康熙《新安县志》卷 12《艺文志》，页 24b-25a。 
③ 嘉庆《新安县志》卷 23《艺文二》。 
④ 见林清标辑：《敕封天后志》卷下《神迹图说》。 
⑤ 据同书卷一《地舆志·山川》：“海月岩，在县城西南五十里，近大涌村。”再参考同书地图，可知海月岩

似不是新安县境内的赤湾，而大致是今虎门沙角炮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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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航船驶出外洋前的重要锚地，出海前的祭祀仪式也自然多在此举行。正如康

熙《新安县志》卷 3《地理志》所云： 

 

赤湾胜概，在南山之南，势耸丽开展，两翼盘护葱郁，天后宫殿焉。前

居海，洪涛万顷，一望无际，伶仃数峰壁立为之屏案，海外奇观也。天妃神

甚灵应，船经此，必祷祀之。 

 

由此形成了一种称为“辞沙”的习惯仪式。从这里出使外洋的官员们，把自己海

上航行的安危寄托在赤湾天后的庇佑之下，使这座庙宇蒙上了很强的官方色彩。

在明代前期，赤湾天后庙的修整和管理得到“朝绅奉使，每出缗钱佐之”，①因

得以规模日宏而声誉日隆。据前引黄谏撰《新建赤湾天妃庙后殿记》载： 

 

去年（天顺七年）冬，兵科给事中王公汝霖，行人刘公泰有占城之行，

泊舟庙下，于神是祷，往返无虞，出钱二万缗，托东莞吴知县于后建正殿四

楹为享堂。令巡检马善督工。刑科给事中陈公嘉猷、行人彭公盛大自满加剌

国还，复发钱万缗以相其事。 

 

王汝霖等出使占城和陈嘉猷等出使满加剌事，均见于《明史·外国传》。② 其

中陈嘉猷与彭盛出使满加剌之行，是在两年之前，当时他们的船只航行了二日，

“至乌猪等洋，遇飓风，船破”，漂荡六日后获救。③他们在两年后归来时，捐

出一万缗钱，显然是为答谢天妃神佑之恩。其时主持修建的东莞知县吴中，是一

位官声颇佳的循吏。④ 可见赤湾天妃庙应该是一座由朝廷使节出资，地方官员主

持修建的官方庙宇。但是据约在万历十五年前后吴国光撰的《重修赤湾天妃庙记》

所载，当时庙宇的日常管理，是由“行人某使外国还，捐金令父老吴松由等买田

供祀”，此点似同后来赤湾天妃庙的扩建与地方政治之间关系的变化有关，颇有

可注意之处，我们稍后再论。 

 

二  由海神庙到地方神庙的转变 

明代永乐到天顺年间，赤湾天妃庙由于明朝廷与东南亚各国的频繁来往而兴

盛一时，但成化年间以后，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明王朝与东南亚国家的使节往

                                                            
① 
吴国光《重修赤湾天后庙记》，见康熙《新安县志》卷 12《艺文志》，页 24b-25a。 

② 
《明史》卷 324《外国传》，中华书局，1974 年版，第 8388、8418 页。但王汝霖在《明史·外国传》写

作黄汝霖，刘泰写作刘恕，或疑《明史·外国传》有误。 
③ 
见《明英宗实录》卷 326，天顺五年三月戊午。 

④ 吴中事迹见郭棐《粤大记》卷 12
《

宦迹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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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来越少，赤湾天妃庙似乎也逐渐冷落，到万历初年，已是“历岁寝久，稍就

颓圮”。① 

就在这时，赤湾周围地区政治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使赤湾

天妃庙获得了重新振兴的契机。其中最重要的事件，自然是赤湾所在地区于万历

元年从东莞县分析出来，设立新安县。关于新安县的设置，嘉庆《新安县志》卷

19《人物传·行谊》载： 

 

吴祚，字廷锡。举动康爽，乡闾争者，辄环闾质平之，有古烈士风。南

头滨大海，离旧治远，奸宄跳梁，多图为不轨。祚持其正气，寝其谋。时有

饥民啸聚掠米，瞬息生变，祚挺然以身御之，怒且骂曰：“若属倡乱乎？果

尔首刃我，不则各保妻孥，毋速祸也！”闻者气阻。隆庆六年，海道刘公稳

按临经略，祚泣请曰：“辛酉之变，阖郡皆然。虽由天变，实亦人事。为海

滨万年计，久安不如立县便。”公深然之，遂分立今治。 

 

很显然，新安县的设立，是出于平定当地的叛乱，强化王朝统治的需要。万

历年间，广东各地土著的叛乱空前猖獗，而明朝政府平定叛乱的军事行动也愈趋

积极。这些行动，一方面威慑着明王朝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也使到广东本地社

会原来的化外之民越来越多被纳入到王朝统治的架构之下。② 新设立的新安县原

在东莞县辖内，但由于地处边防，远离行政中心，加上区内山岭重叠，海岸曲折，

岛屿星罗，历来都有不少未驯服于王朝的势力盘踞，如大奚山、老万山诸岛。在

这个地方设县并取名“新安”，意味着在地方社会中王朝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巡海道副使刘稳在设立新安县之前，曾经禁祀淫祠，“撤象以

乡约所额焉”。③原来作为朝廷出访使节航海保护神的赤湾天妃庙，在设县不久

得到重修，也就由此而有了新的意义。其时带头倡议重修赤湾天妃庙的，是万历

八年平定老万山的广州海防同知周希尹。据吴国光《重修赤湾天后庙记》云： 

 

万历八年，贰守周公（希尹）以海防事至，顾瞻祠宇，低徊久之，乃集

乡老议，鸠工庀材，为鼎新计，逾四年告成。……是举也，创议于贰守周公

希尹，后先襄之者，则署县邓公凌云、王公维翰、前邑侯梁公大 ■、今邑

侯邱公体乾也。督工父老吴，郑仕才辈与有劳，并书之。 

 

                                                            
① 
吴国光《重修赤湾天后庙记》，见康熙《新安县志》卷 12《艺文志》，页 24b-25a。 

②
 参见拙文：《明代广东地区的“盗乱”与里甲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 
③ 
康熙《新安县志》卷 10《人物志》，页 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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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希尹是次到新安，是奉命前往征讨老万山的“贼”。康熙《新安县志》卷

11《防省志》载： 

 

万历八年，老万山贼肆掠，海防同知周希尹遣兵讨平之。先，嘉靖己已，

贼据老万山为害，被倭指挥孙敖以海道林懋举命征之，遁去。后复聚，劫掠

船只，海防同知周系尹遣兵讨之，捣其穴而还。 

 

老万山岛远在珠江口外的大洋上，周希尹平定老万山的战役是一次海上的征

讨，他在出战前召集当地乡老倡议重修天妃庙，自然是期望战船航海远征时能得

到天妃神佑。此役的胜利，显然是一种鼓励后来新安县历任地方官扩建赤湾天妃

庙的重要因素。这次重修天妃庙历时四年，①数任地方官员均参与其事，足以反

映出当地官员对该庙的重视。重修后的赤湾天妃庙规模空前，“庙之寝殿三间，

堂三间，寝至堂亘以亭，堂之前为重檐门楼三间，堂左右为二厅。周围垣墙，楚

楚翼翼。”② 此后数十年间，赤湾天妃庙屡屡继续扩建。据康熙《新安县志》卷

5《宫室志·庙祠》记载： 

 

万历四十四年，知县王廷钺砌大门外月池，跨以石桥，桥前为牌楼，周

以墙垣，为石窗十二。崇祯五年，知县乌文明重修牌楼，庀石为之。崇祯八

年，副总兵黎廷庆重修前殿，更塑神象，以后殿为寝殿，大门左右各建官厅

及中殿左右官房。 

 

后来一般人常说赤湾天妃庙是广东最大的天妃庙，以这样的规模，大概并非

虚言。但是，新安县当时只是珠江三角州地区一个新设的小县，当地官员如此积

极地一再把这座庙宇扩建成如此宏大的规模，当然不会没有原因。虽然人们一般

都以航海故解释之，但我以为是很有疑问的。因为当时朝贡贸易已经衰落，海上

走私贸易和西方商人的贸易虽然甚为发达，但似不会成为官府出面扩修庙宇的合

法理由。所以我怀疑自万历元年新安县设立后，赤湾天妃庙重修规模的不断扩大，

似是别有内情。 

关于这一点，也许有赖更多地方文献的发现来揭开真相。但即使目前可以看

到的文献，已经露出若干蛛丝马迹。 

                                                            
① 
人们一般根据吴国光《碑记》，以为这次重修赤湾天妃庙是在万历八年至十二年之间，其实，吴碑中所言

的万历八年，应该是周希尹到新安的年份（周是万历九年实任的），并非动工修建的时间。吴碑中明确记载

重修赤湾天妃庙完工时的知县是邱体乾，而邱是万历十四年上任的知县。康熙《新安县志》卷 5《宫室志》

载：“赤湾神自永乐年建，万历十五年知县邱体乾重修。”是以完工当在万历十五年。由此推之，此次重修

动工时间约在万历十一年，亦即周希尹平定老万山之后。 
②
吴国光《重修赤湾天后庙记》，见康熙《新安县志》卷 12《艺文志》，页 24b-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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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赤湾天妃庙在这时不断扩建，与新安县的设立，以及官府以此为

契机加强对当地社会的控制不无联系。而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势力的介入是十分

值得注意的。有一个也许是巧合的现象，万历十五年的《重修赤湾天妃庙碑记》，

是本地士绅吴国光在当地“父老”的授意之下撰写的。他在碑记中特别提到一个

事实，在明代前期，赤湾天妃庙虽然是由朝廷使节捐款，但用这些捐款“买田供

祀”的，是当地的“父老吴松由”，这一情节在天顺八年的碑记中完全没有提到。
①吴碑也提到作者小时候常常在赤湾天妃庙附近游玩，可见在这附近，存在着一

个在地方上颇有势力的吴姓家族。如果大家再注意到前引史料所显示出来的另两

点事实，即申请从东莞分出来设置新安县的人，也是一位吴姓的“乡民”；而万

历十一至十五年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建，也是由姓吴的“父老”督工，这些

恐怕不仅仅是巧合。我估计新安县的建立和赤湾天妃庙的一再扩建，与当地这个

吴姓家族势力的兴起有关。周希尹到当地以后召集的父老，有很大可能也是这个

家族的势力。出面申请设立新县，积极在当地用官方的名义将赤湾天后庙修建成

一座规模宏大的庙宇，很明显是他们积极地把自己的权势与王朝统治联系起来的

文化手段。 

赤湾天妃庙意义的这一转变，可以从吴国光碑文中讨论到天妃崇拜意义时的

说法体会到一二。吴国光《碑记》云： 

 

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其理一也。捍灾则祀，恤患则祀，其典均也。余

闻故老相传，神灵显海上，舟棹遇风颠危，呼祷辄应。夫圣人不语神，恐惑

天下也。今显赫若此，其英烈之气郁结磅礴，必且靖鲸波，除汉魃，彰善瘅

恶，上之辅国，下之庇民，功德宏茂，用光帝命。虽与天壤俱敝，国家共悠

久可也。 

 

在这里，天妃崇拜的主题显然从海上救难变换为“辅国庇民”，作者所关注

的重点已经从海上安全转变为地方秩序和王朝统治的维系了。 

此外，据康熙《新安县志》卷 5《宫室志·庙祠》记载，赤湾天妃庙在万历

年间重修之后，“岁有田租、湾租、树果，约民轮收，遇神诞设醮供祭，后多有

乾没者。”由此看来，当时的赤湾天妃庙虽然文献记载历次由地方官重修，但实

际上已经成为一座在官方名义下，由地方势力控制的地方神庙了。 

这里把赤湾天妃庙称为地方神庙，也许会引起一些争议，所以有必要申明的

是，我并不以为民间庙宇与官方庙宇的范畴有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它们的语义

区分只有在具体的场景下才有意义。在抽象的范畴上将二者划分开来，往往会对

                                                            
① 
在天顺八年碑记中只提到朝臣出钱托东莞吴知县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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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产生误导，但是当我们讨论到天妃庙在历史上意义的转变时，常常又不得

不用一些并不精确的概念去表达。我们这里称之为“地方神庙”，指的是具有很

强的官方色彩，与一般的民间祠庙有一定之区别，但又没有列入国家祀典的庙宇。 

三  官方神庙地位的确立 

许多人常常以为经历朝皇帝屡加封赠的神明，一定具有正统性无疑，其庙宇

也就具有正统性；尤其是由官府出面修建的天妃庙，更应属官方庙宇无疑。但严

格地说，在明代，王朝礼制上列入国家祀典的，是特定的庙宇而不是特定的神。

某一祠庙中即使供奉的是曾被皇帝敕封的神明，如果没有列入祀典，仍然可能被

视为非法。①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嘉靖年间魏校发动的毁淫祠行动中，②香山

县的天后庙和洪圣庙，都曾经被作为淫祠废掉。③ 

我们前面已经提过，赤湾天后庙在明代虽然是由一些朝廷直接派出的官宦出

资，由地方官员出面主持修建，但一直没有被列入祀典。大概由于赤湾天妃庙在

明代不但还没有后来那么闻名，而且也没有列入国家祀典，嘉靖年间黄佐修《广

东通志》，列举各府州县的祠庙时，只列出了广州天妃庙，而没有赤湾天妃庙。
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明代万历以后赤湾天妃庙多次由地方官出面修建，但其祭

祀仪式仍然以民间的方式进行。康熙《新安县志》中记载了由县官致祭的祠神祀

典中，并不包括赤湾天后庙。只是到嘉庆年间编撰的《新安县志》中，才记载着

赤湾天后庙的祀典，但其礼仪的规格不过与文昌、关帝相等，并无特别高的地位。

当然，无论如何，举行官方祀典，毕竟意味着这时赤湾天后庙正式成为一座由官

府致祭的庙宇。 

这一时期赤湾天后庙地位的提升，除了表现在其被列入新安县的祀典正式由

地方官致祭之外，更在于它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最有影响的一座天妃庙。这一变

化似乎发生在明末的几次重修扩建之后。与黄佐在《广东通志》中只记载广州天

妃庙而不记赤湾天妃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熙年间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举

赤湾庙为广东地区天妃庙之代表，而没有再提及广州天妃庙，其文曰： 

 

然今粤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以海神渺茫不可知，凡渡海自番禺者率

祀祝融、天妃，自徐闻者率祀二伏波。祝融者，南海之君也……而天妃神灵

                                                            
①
 当然，实际上，供奉被皇帝敕封的神明，往往会被解释为具有合法性的一个依据，所以在列入祀典的庙

宇和“淫祠”之间，总是有一个模糊的中间地带。对那些祈求获得天后灵佑的官员和寻求正统性资源的地

方势力来说，天后的封衔，总是会被作为赋予他们所建立庙宇以正统性和合理性的根据。 
②
 关于魏校的毁淫祠，参见科大卫：《明嘉靖初年广东提学魏校毁“淫祠”之前因后果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

影响》，载周天游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29－134 页。 
③ 
黄佐编嘉靖《香山县志》卷八《杂志》：“天妃废宫，在河泊所前，洪武中，千户陈豫建，田八十亩有奇，

（四字都，民韩二妃户）。”“按：宋乾道中，县令范文林始建无量、宝庆二寺及北极观。邑氓兴起，多建庵

堂淫祠，不可尽记，元季毁未尽者，嘉靖初提学副使魏校尽毁之。仅书其有田粮者以备考弥。” 
④ 
嘉靖《广东通志》卷 30《政事志三·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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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异，凡渡海卒遇怪风，哀号天妃，辄有一大鸟来止帆樯，少焉红光荧荧，

绕舟数匝，花芬酷列，而天妃降矣，其舟遂定得济。又必候验船灯，灯红则

神降，青则否。其祠在新安赤湾，背南山，面大洋，大小零丁数峰，壁立为

案，海上一大观也。凡济者必祷，谓之辞沙，以祠在沙上故云。① 

 

屈大均为番禺人，他列举了广东人崇拜的三个海神时，分别各举了一间主要

的庙宇，而他没有再提及早已列入国家祀典的广州天妃宫，而独举赤湾天妃庙，

似乎反映出赤湾庙在清初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最有影响的天妃庙。 

这一转变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从现有史料看，顺治十三

年平南王尚可喜批准其部下对赤湾天妃庙大加修葺，可能是令到赤湾庙在经历了

明清鼎革之后声名鹊起的一个重要的契机。据东莞人王应华在康熙年间撰写的

《赤湾天妃庙记》②云： 

 

顺治十有三年春，守备张君应科奉平南王令，转饷琼海，舟过赤湾，俯

谒祠下，告有事焉。且见庙之由来以久，为制粗朴，不足以揭虔妥灵，而又

栌桷失丹，垣堂失黝垩。祝以往反亡虞，恭新其庙，以答神贶，已而果得顺

风。致事之日，以所贶请于王，王曰可，乃自出橐中五百金，复请于都督张

公暨张公之弟某公得若干金，其余货舶所捐题有差，於以鸠工庀葺。仍用后

殿为正殿，前殿为飨拜之堂，旁增以厢房什二，外增钟楼鼓楼各一，环庙皆

匝以墙。经始于今年二月，落成于八月。既竣，谒记於余。余读诗至时迈之

二章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诚以圣天子在上，幽明皆尽职也。今王

宣上威德，以底定全粤，都督公复从而振抚海上之军民，则惟我有神固默相

之久矣。岂其转饷所至，为国家大命，兼以守备张君拜祷如礼，岁时修祀比

懈益虔，而神尚有不效灵者乎？宜夫海不扬波，而一切货艚番艘交集如织，

使往来於海者，歆神之灵显而赫，而知朝廷之德大以遐，并知奉朝廷之命者，

其所治明而所事诚也。 

 

清代初年虽严行海禁，但平南王尚可喜的势力却积极“打造海船，私通外洋”，

使通过虎门出海的航海贸易兴盛一时，“一年之中，千船往回”，③ 位于珠江出

海口的赤湾天妃庙自然为航海的官员和商人所重。不过，尽管王应华撰的碑记标

榜修建赤湾天妃庙的用意，是使来往于海上航行的商人“知朝廷之德大以遐”，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6《神语·海神》。 

② 
康熙《东莞县志》卷 9《祠庙》，东莞市人民政府重印本，1994 年，第 273 页。 

③ 
李士桢：《抚粤政略》卷 1，《议复粤东增豁税饷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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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真实的目的是宣扬当时正在发展成为割据势力的平南王的文治武功，尤其是

为平南王漠视朝廷的海禁政策，在其势力范围发展海上贸易的做法寻求合理性。 

康熙中期以后，海禁大开，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空前繁盛，虎门和伶仃

洋上商人船舶穿梭如织。与明代不同的是，这时私商的航海贸易已经合法化，更

多的商人有可能涉足这座有着很强的官方色彩的赤湾天后庙，成为赤湾天后庙的

主要香客。明代有关赤湾天后庙的记载很少提到商人的形迹，但我们在清代重修

赤湾天后庙的记载中，看到商人似乎已经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如乾隆初年的重

修，就是由埠商倪某捐资进行。①更值得一提的是，嘉庆二十二年，新安知县孙

海观重修赤湾天后庙时，在资金筹集上，是寄望于商人的捐输。他在《重修赤湾

天后庙引》②中说： 

 

官分余俸，力不能支。因思赤湾为洋舶往来之所必经，富商巨贾既邀神

贶而享其利，必报神德而输其诚。 

 

于是他与他的同事们带头捐资，期望能够得到来往商人的响应。后来实际的

重修是否得到商人的捐助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次重修工程“费动一万余金”，③  料

必不会全部出自当地官员捐俸。不过，嘉庆二十二年重修赤湾天后庙之举，虽然

有着当时航海贸易兴盛的背景，但对于倡导和主持重修的地方官员来说，其意义

更主要是在平定盗乱，稳定地方社会秩序方面。蔡学元撰 《重修赤湾天后庙记》

记是役经过及其意义云： 

 

（自顺治十三年重修之后）迄今百有六十载，中间葺而复坏者屡矣。往

岁海氛未靖，濒海郡邑日惧伤残。制府百、都督童命师剿捕，住辖赤湾，守

御三年，士民安堵。惟神助顺，乘风克敌，丑类扫除。乃偕同官，捐俸倡首，

愿新栋宇，以答灵贶。邑宰孙公，复率绅耆，相度规划，诹吉於甲戌年八月……

方今圣天子德威遐布，幽明效职，海不扬波。向之蠢然思动者，胥就荡平，

无复窃发。滨海之民，咸乐其生，因得以时仰观庙貌，祷祀益虔。此则官斯

土者之力，亦生斯土者之福哉。 

 

地方官员积极重修和祭祀赤湾天后庙的用意，这里已经表白无遗。由此我们

也可以明白赤湾天后庙在清代被列入地方祀典的理由所在。这次重修中“董其事

者”，是当地有武举、解元、监生、贡生等等身份的乡绅，而明代则是以地方上

                                                            
①
 嘉庆《新安县志》卷 7《建置略》。 

②
 嘉庆《新安县志》卷 23《艺文二》。 

③
 嘉庆《新安县志》卷 23《艺文二》，蔡学元：《重修赤湾天后庙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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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老”为之，反映出这时地方社会已经是在“乡绅”支配的格局之下。在乡

绅支配的社会结构下，地方神庙的官方色彩与民间性可以更加有机地统一起来。

这是我们考察清代地方神庙的性质和意义时需要注意的。 

除了海上商业活动的兴盛和地方官府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之外，赤湾天后庙

在清代以后之所以成为一座正式由官府致祭的庙宇，更重要的，是由于清代有关

地方神明祭祀的礼仪以及地方神的正统性的观念发生了微妙且深刻的变化。一方

面，明代对神庙致祭的合法性的限制在清代大大放宽了，尤其是天后庙，清朝明

确规定各省天后庙要由地方官府主持致祭。①另一方面，明代士人对出身于巫女

的天妃崇拜的合理性，一直持有保留态度，他们对天妃崇拜的合理性的认可，是

在对天妃的意义重新加上合乎士人观念的解释的前提下才采取的妥协。② 而入清

以后，朝廷在礼制上对民间神祭祀限制放宽，一般士人的态度也逐渐改变。这一

变化常常被研究者忽视，但这个问题，涉及到更广泛的领域，限于篇幅，本文先

提出来，留待日后作更深入的研究。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赤湾天后庙历次修建都由朝廷和地方官员捐

资，人们一般相信这是一座典型的官方庙宇。但其实，在明清时期，这座庙宇的

“官方”性质随着所遭遇环境的变动而有不同的意义。关于这一点，James Watson

有关天后的经典研究的精辟见解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③在赤湾天妃庙的历史上，

当明初朝廷与东南亚各国朝贡关系密切时，一群朝廷使节建立赤湾天妃庙，以为

其航海安全之庇护；明代后期朝贡贸易衰落后，赤湾天后庙的重建对于地方官员

来说，是平定地方动乱的象征；同时，在当地兴起的地方势力也透过实际上把持

这座庙宇，表达了他们对王朝统治的认同，以强化其在地方上的控制权；清初，

平南王尚可喜的割据势力，则通过重修赤湾天妃庙，在强调对朝廷的忠诚的背后，

为其违背朝廷政策而进行的海上商业活动寻求合理性和神明的荫护；清代中期以

后，由于朝廷对天后崇拜的重视，赤湾天后庙被地方政府列入祀典，保护包括洋

商在内的海上商业活动也成为官府赋予该庙的意义之一。 

 

 

 

 

                                                            
① 
《大清会典事例》卷 445《礼部·群祀》载：“（雍正）十一年题准……各省省城旧有天后祠宇，皆一体致

祭。如省城未曾建有祠宇者，查明所属府州县原建天后祠宇，择规模宏敞之处，令地方官修葺，春秋致祭”。 
②
 参见黄佐《广东通志》卷 30《坛庙》；邱浚《重编琼台会稿》卷 17，《天妃宫碑》；陈恭尹：《天妃庙纪事》，

载民国（1926）《佛山忠义乡志》卷 8《祠祀二》，页 11b-12a。 
③
 James Watson,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Evelyn Rawski (e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25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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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所谓“中华海神”背后 

如果说赤湾天后庙的“官方”意义在明清时期的变化，还只是在同一社会结

构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范围内的变化，那么最近几年赤湾天后庙的重建，虽然仍然

具有“官方”的身份，但其意义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方面由于国家意识

形态把这类地方庙宇定义为“迷信”活动场所，另一方面也因为赤湾正处在珠江

口与香港隔海相望的边境地区，这里被列为边境管理区，并成了驻军的营房，赤

湾天后庙由此完全衰败了。到 1960年代，这座据说是广东最大的天后庙，更被

完全拆毁。 

我们近年来在赤湾天后庙访问过一些从附近地区前来参拜的乡民，据他们的

描述，他们在 1950‐60 年代似乎还常来这座庙拜神，甚至在庙被拆毁之后，还有

人在庙的原址地基上烧香上供。不过，这时的赤湾天后庙可以肯定不具有任何“官

方”色彩。在政府看来，这些“封建迷信”的活动，无疑属于“异端”，赤湾天

后庙连生存的资格都得不到，“官方”庙宇的身份就更是荡然无存了。 

然而，进入 1990年代，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变化以

后，赤湾天后庙再次由当地的政府重建起来。修复赤湾天后庙的计划始于 1992

年，而在十年以前，宝安（即过去的新安）县的南部已经被中国政府划为经济特

区，设立深圳市，而赤湾天后庙所在地则属深圳市南山区管辖。1992年，南山

区政府成立了南山天后庙修复工程组，对天后庙遗址进行了实地勘查、征集资料，

制定出了一个据说“接近深圳南山赤湾天后庙历史原貌的修复方案”。① 又于当

年的 12月 17至 19日邀请了一批中国著名的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

召开了一次“深圳南山赤湾天后庙修复方案评审会”，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举

行了修复工程的奠基典礼。在当时的会议纪要中，对修复赤湾天后庙的理由有以

下的表述： 

 

天后圣母是航海之神，她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护国护民，舍身救

航、舍己救人的美德受到广大人民的敬仰。天后文化源远流长，影响很大。

仅就海上交通，可与丝绸之路相比，展示了我国历史上与世界各国人民经济

文化的交往，南山天后庙是广东省历史上建筑规模最大的一座天后庙。早年

乘船出国的华侨，特别敬仰天后，对天后的祭祀特别隆重，对天后庙的修复

有迫切的要求。南山区领导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把天后庙的修复工作当作

一件大事来抓，符合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的：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把文物保

护好的精神。也符合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对文物“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

                                                            
① 
见《深圳特区报》1992 年 12 月 21 日第一版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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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南山区要充分利用文物古迹的优势，在南头古城和天后庙上作文章。

尽快修复天后庙，对开发南山文化旅游，使之成为深圳市第三个旅游热点，

将起到龙头作用。① 

 

虽然在这篇会议纪要上签名的会议参加者包括了多位学者，但这段文字显然

出自南山区政府之手。这段文字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当地政府修复天后庙的动机和

他们是如何寻求合理化的依据。当地政府修复天后庙的理由是：第一，天后是一

位对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航海之神，第二，修复天后庙是保

护文物的重大举措。而最直接的功利目的，则是以此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我们知道，天后崇拜，本来与中国民间其他神明崇拜没有什么区别。以中国

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来看，这些信仰和崇拜活动无疑属于“封建迷信”，虽然

八十年代以后，各地的地方政府对民间的拜神活动实际上已经放宽了限制，但国

家仍然对民间的各种神明和庙宇采取禁止的态度。但是，由于天后崇拜在港澳台

（尤其是台湾）地区有相当大的影响，近年来例外地得到政府网开一面，天后崇

拜实际上获得一种合法化的地位。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积极推动天后庙的重建和天

后崇拜活动的开展。为了消除天后崇拜与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有人

甚至给天后一个新的名称－－“海峡两岸和平女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圳

市南山区政府在 1992 年开始能够公开提出由政府主持修复天后庙，自然很容易

找到正统性的依据。在重修后的赤湾天后庙大门前的照壁上，左右两边分别写着

“天后圣母”和“中华海神”八个大字。当地政府给天后正式加封的这个新头衔，

无疑是令天后崇拜容纳于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 

但是，要由政府出面把一座神庙修复起来，最合理化的理由，无过于打着修

复和保护文物的旗号。事实上，赤湾天后庙的修复，自始至终都是以文物修复的

名义进行的。先是在 1992年以前，深圳市政府已经把这座拆得只剩下地基的庙

宇公布为深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南山区政府为修复赤湾天后庙所

造的舆论，都是以修复文物为主要的理由。前面提到“修复方案评审会”，就是

为了使修复方案获得合理性和正统性，由深圳博物馆出面，从北京、广州等地请

来了一批在全国或广东省有一定名气的文物和古建筑专家。到 1995 年，当赤湾

天后庙主体工程完成，举行开光仪式的时候，他们甚至请来了国家文物局一位副

局长和几位著名的文物考古学家。由此可见，赤湾天后庙最后这次重修，就正式

的理由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官方庙宇”的重建。就一种抽象的政府行为而言，

这只是一次修复文物的举措。 

                                                            
①  

一平、徐尚黎、黄进友、周一民编著：《中华海神》，香港：海峰出版社，1994，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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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具体的南山区政府来说，他们当然很清楚他们的用意，其实是在修

复一座庙宇，他们期望修建的是一座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前来朝拜的庙

宇。由此，在 1995年 11月 1日赤湾天后庙重修开光的那天，我们见到一个相当

戏剧化的仪式过程。以下摘自我在当时记下的田野笔记： 

 

我们七点钟就去了庙前，……官方主持的剪彩仪式9：00开始，照例是

奏乐（奏了可能不到三十秒的一段不伦不类的音乐）、鸣炮、介绍嘉宾、讲

话（区长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两个讲话）剪彩、嘉宾进庙参观。就在嘉宾进

庙不久，正殿的大门被一群妇女冲开，她们冲进来后，迅速地将贴在天后神

象上的红纸撕下来，如获至宝地抱在怀里。等我们反应过来时，原来在正殿

的嘉宾们已经不知所踪了…… 

到上午10：00时，来了一群和尚，由和尚进行的开光仪式做了一个小时

左右。这时，守在正殿外面的警察顶不住了，他们明智地分批将外面的人放

进大殿，又一批一批劝出去，再放下一批进来。……和尚的仪式其实相当程

式化，没有什么意思，倒是其他普通的人们的表现相当丰富有趣。 

整个仪式显然是有三种人在做三种似乎毫不相干的事：政府官员在做的

是修复文物，开发旅游，拉了一些高层人物和学者，除了充门面，更重要的

是证明合法性和正统性。那群和尚只是来做了一笔生意，至于为何筹办人请

了一群和尚来，大概是和尚举行的佛教仪式具有合法性，如果请来几个喃呒

或其他神媒，就有“迷信”之嫌了。不过，真正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是在普

通的信众中进行的，但其中有一种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那些会唱歌的“神媒”。 

那些来拜神的人们与神的沟通是相当简单，也相当原始的，在神面前唱

歌、跳舞，将衣服在与神有关系的象征物上擦几下、将贴在神象上的红纸带

回家中、在开光的仪式上将自己的神象摆上来，或摆上一些自己带来的神符

在供桌上，等等，都是她们与神沟通的办法。 

对于许多妇女来说，她们其实并不知道天后是什么神，许多人常常将天

后与观音混为一事，她们自己带来的神象，大部分其实是观音。 

 

由此看来，当地政府很清楚这座庙宇的真正用途其实是普通老百姓拜神的场

所，所谓的“开光”，在政府来说，只是证明修复工程具有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一

种仪式。而对那些前来参拜的乡民——他们绝大部分来自农耕地区，很少有渔民

或船民——来说，这只是一座宏大而特别灵验的民间神祠庙，什么“中华海神”，

什么“文物古迹”，是全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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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 1996和 1997年天后诞再次前往赤湾天后庙考察的时候，我们已经

看不到政府有任何的仪式行为，只是在卖门票、卖香烛以及维持秩序等方面才看

到政府的存在。这座庙宇的“官方”意义，只不过是由地方政府经营下的生财之

地。对于民间来说，当然就是能够在政府的庇护下祈求神明保佑的场所。①这大

概也是重建者期望能以此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希望所在吧！ 

 

                                          五  结语 

从赤湾天后庙历次重修的历史，我们看到，作为“官方”庙宇所具有的所谓

“合理性”，并不是一个可以清晰地界定的抽象范畴，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通

过不同的话语表达出来的。在地方社会中被体认的“正统性”，并不必就是由王

朝礼制所规范的标准。皇帝的封赠、朝廷和地方官员捐建、海上救难的灵验、平

定地方盗乱，从清代纳入官方祀典到现代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等等，都可以被用来

证明神明“正统性”的根据。尤其是通过尽量把地方神庙和这些官方的象征联系

起来，对于控制庙宇的势力，是重要的文化资源。而王朝和地方历史的变迁，包

括地方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王朝制度的演变、民间与士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

变化等等，往往都可能改变这种资源的运用方式，而官府和民间也都可能从自己

的需要出发，找到可以为自己利用的表达模式。这一点在近年来赤湾天后庙重建

以及重建以后的一些仪式活动，有更为明显的表现。   

从赤湾天后庙的演变，我们看到了中国所谓的“官方”庙宇复杂的一面，当

我们把“官方”庙宇放到地域社会的历史过程去考察的时候，它的“官方”性质，

与其看成是国家信仰的历史表达，还不如看成是地方政治文化的表达。也就是说，

这类庙宇中“官”的意义必须通过地方社会历史来理解。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系） 

 

 

                                                            
① 
我们考察这些活动的部分笔记，可参见程美宝：《女权?神权?政权?  ——  赤湾天后诞札记》，《华南研

究资料中心通讯》第五期， 1996 年 10 月。 


